
上海浦东新区善行公益服务中心 

承诺服务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上海浦东新区善行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善行”）承诺服务工作制度，向社会承诺服务内容和方式，增加善

行社会服务透明度，提高善行服务质量。 

一、总体要求 

以“让每个人在社区拥有美好生活”为服务宗旨，自觉维护善行

形象，树立服务至上、讲求效率理念，向合作机构、服务对象以及人

民群众作出更高质量的服务承诺，接受公众监督。 

二、服务原则 

（一）公平公正。以提高项目服务水平、效率和公众满意程度为

目标,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对服务对象一视同仁。 

（二）务实高效。开展对外服务时严格照章办事,严格执行国家

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对服务对象的工作,承诺向社会公开法律依据。 

（三）自律廉洁。透明公开善行财务情况，通过年度公示制度等

形式公开，杜绝以善行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三、服务责任 

（一）全体员工若违反服务承诺制度及善行各项管理制度，一经

查实,视情况予以处分，轻者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予以开除。 

（二）全体员工被群众举报或被新闻媒体曝光有违反善行相关规

章制度的，经查证属实，给予违纪处分，情节严重者予以开除。 



（三）违反善行规章制度，以权谋私的，坚决予以辞退，构成犯

罪的，交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善行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并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相关部

门的监督。 

（五）根据合作机构、服务对象反映意见和建议，属行政机关职

权范围内的，善行将及时向行政机关进行反映和沟通。 

四、主要内容 

（一）调研与咨询 

提供各类不同课题的专题研究及调研，运用专业的数据分析手段，

以及善行专家组成员的深入探讨，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科学性的理论

及数据研究支撑。 

（二）设计与建设 

通过需求和资源，匹配不同的服务内容融入不同的场景建设中，

以共建共享的理念结合更多的区域化及市场资源，为社区百姓提供一

站式的服务阵地。 

（三）培训与运营 

打造人才梯队及专项业务的培训体系建设，协助各级政府增强各

类基层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及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各方

面技能。 

（四）服务与活动 

为社区居民带来各类丰富多样的便利服务及精彩纷呈的各类活

动；同时，建立统一的准入标准、服务流程标准、考核指标体系、满



意度测评及退出机制。 

五、服务方式 

（一）互联网+。善行信息服务主要通过善行官网及有关自媒体

平台发布；善行将相关内容在适宜的网站公示。 

（二）实地走访。定期、不定期地走访合作单位、服务对象，了

解掌握合作单位、服务对象的情况。 

（三）反馈制度。每次活动开展通过填写反馈表或意见函的方式

了解服务情况。 

（四）社交工具。服务对象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反映需要

善行帮助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业务咨询，。 

六、行诺监督 

通过设立服务承诺投诉电话和举报箱或举办群众接待日活动等

方式，接受对违诺行为的监督和举报，及时调查处理反馈。 

七、违诺处理 

违反承诺服务制度的行为，要从行政、法律、经济等方面作出处

罚规定，并严格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按承诺的标准予以赔

偿。 

（一）经办人员在开展业务时举止不文明、态度不和蔼的，给予

批评教育；态度粗暴，与社区居民发生争吵的，给予诫勉教育并责令

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根据有关规定

追究其相应责任。 

（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对于申报事项有明确规定需要补充完



善的内容，没有一次性告知的，或对条件具备的申报事项没有按时办

理的，或其他违反服务承诺制度的事项，视具体情节，对有关责任人

给予批评教育、诫勉教育直至效能告诫。 

（三）对于工作中存在故意刁难、以权谋私等问题的工作人员，

经核查属实后，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 

八、修改制定 

本制度其他未尽之事宜，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善行章程与相

关制度文件执行。本制度修改需经理事会会议通过。 

 

上海浦东新区善行公益服务中心 

2020年 3月 1 日 

 


